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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2年5月13日                                  
梁河县召开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暨综合整治行动工作推进会

梁河县人民政府于5月12日下午在梁河县政务中心11楼会议室召开了梁河县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会暨综合整治行动工作推进会，会议由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刘启纯主持，全县各乡镇及相关责任单位主要领导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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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县政府副县长闫信谁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全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部署会议精神，全省、全州房屋建筑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暨安全生产大督查反映问题整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杨新万同志宣读了《超载超限超载常态化治理和非法私挖乱采、乱堆乱放砂石等矿产专项行动整治方案》。

会议要求：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近期生产安全事故教训，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彻查风险隐患，以最坚决的态度和最严格的措施开展专项排查整治。二是明确主体，压实责任。严格落实乡镇党委政府属地责任，坚持行业管理部门既要管行业、也要管安全。要全面分类整治，逐户逐栋排查，“一栋一策”整改。三是全面排查，全面整治。要全面彻查隐患特别是房屋结构安全隐患，摸清底数、建立台账、落实责任、挂牌督办、限期整改，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四是分类处置，依法整改。在排查摸清隐患底数的基础上，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建筑按照危险程度进行分类处置，依据“谁主管谁负责、谁拥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原则，依法依规进行整改。五是部门联动，形成合力。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形成从立项、用地、规划、设计、施工、检测、竣工验收以及场地经营许可等全过程、全链条联动监管，要严查重大安全隐患，严查违法违规行为。六是宣传引导，加强督查。广泛宣传房屋安全使用管理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对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的宣传教育，努力营造全社会“人人讲安全、时时守安全、事事重安全”的良好氛围。

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履行相关责任，要坚持稳中求进、统筹全局，要把排查整治工作落实落细，取得成效，不能流于形式，弄虚作假，要从根本上消除隐患、堵塞漏洞、化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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